《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通知》解读

《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已于近日印发。现解读如下：
一、出台背景
2022年6月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自治区财政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医保局、中医药局、残联等部门制定出台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，明确了我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和目标、下一步发展任务等。为指导各地进一步贯彻落实好《实施意见》，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发展，制定《通知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通知》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：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要继续巩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成果，在确保服务质量和签约居民获得感、满意度的前提下，稳步扩大签约服务覆盖面，对辖区内脱贫人口、监测对象做到签约服务全覆盖，全人群和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均比2022年度提升1-3个百分点。
（二）工作任务。一是推进“六个拓展”，包括全科向专科拓展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二、三级医院拓展，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向民营医疗机构拓展，团队签约向医生个人签约拓展，固定1年签约周期向灵活签约周期拓展，管理慢性病向慢性病和传染病共管拓展。二是扩大签约服务覆盖面，落实重点人群“应签尽签”，推进老年人、孕产妇、儿童、残疾人、脱贫人口、监测对象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以及高血压、Ⅱ型糖尿病、结核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人群签约服务。促进以家庭为单元签约。三是强化服务内涵，加强签约居民健康管理，密切与签约居民联系，做好签约居民转诊对接服务，推进个性化服务。
（三）工作要求。一要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工作实效。各地要高度重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，结合实际及时细化工作措施，确保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各项任务落实到位。二要加强签约服务能力，提高签约居民感受度。要切实提升家庭医生团队对常见病、多发病诊疗服务能力和慢性病健康管理水平，提高对新冠病毒感染、流感、手足口病等传染病识别和处置能力，不断提升签约居民的知晓率和满意度。三要加强宣传推广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结合“世界家庭医生日”等主题日宣传，采取多种形式，统筹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宣传推广，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签约服务、关注家庭医生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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